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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育部宣布停辦系所評鑑後，大

學校院將依自身需求，自行決

定是否辦理及其辦理方式。未來大學除

了可選擇不辦理系所評鑑外，也可選擇

自行規劃與辦理系所品保機制，再交由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機制與結果的認

定，並給與認可週期。此外，亦可選擇

委託高教評鑑中心或其他品保機構全程

辦理系所品保，由品保機構提供大專校

院系所品質保證認可之專業服務。

高教評鑑中心面對大學系所可能提出委託，特

別規劃「系所委辦品質保證認可方案」，可適用

於大學委託辦理系所品保時的參考。為讓大學能

有更多了解，以下簡要說明委辦理念、原則與實

施方式。

委辦目的

大學系所之所以會尋求委由品保機構辦理，主

要衡量的因素不外乎系所仍需外部機構給予品質

認可、提升國際連結、減輕自辦評鑑的負擔，以

及確保自我品保歷程的專業性等。高教評鑑中心

依此彙整出委辦的目的，主要包括：

1.協助各大專校院系所提升辦學品質，發展特

色。

2.協助提升各大專校院系所之國內與國際能見

度，並促進跨國學歷相互認可。

3.促進各大專校院系所建立自我品質保證與改

善機制。

委辦方案的理念與特色

基於前述目的，為能確實扮演好品保機構的角

色，高教評鑑中心近期努力蒐集多方意見，規劃

出委辦品質保證認可方案，和過去系所評鑑的目

的略有不同，主要理念與特色說明如下：

●從外部檢視到內部品保文化落實

過去系所評鑑具有強制性，強調由外而來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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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歷得以互相採認。（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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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內部的檢視，受評單位常感到壓力。現在系所

視需要主動辦理自評或申請委辦，高教評鑑中心

也配合調整辦理目的與理念，轉變為重視系所內

部品質保證機制之建立與實施，除協助系所檢視

辦學歷程與成效外，並提供更多的諮詢服務，協

助系所落實品保文化。

●從強制與免費辦理到自願與自費申請

教育部停辦系所評鑑，改變成自願及依需要辦

理，也代表教育部日後不會再提供評鑑固定經費

委託高教評鑑中心。但由於系所評鑑或品保過程

會有審查費、評鑑費、交通住宿費等開銷，不論

學校自辦或委辦都會需要業務經費，故高教評鑑

中心會規劃出委辦方案的合理收費標準，大學可

參考收費方式決定是否委辦。

●從標準化作業到客製化服務

過去系所評鑑為求公正與一致性，制度的設計

較無彈性。未來委辦因採自願申請，為顧及品保

機制符合各大學及系所特性，整個品保歷程將更

有彈性。例如：大學可選擇以單一系所、學門或

學院提出申請，高教評鑑中心接到大學委託後，

會與學校討論系所學門歸屬，會依學校單一系

所、學門或學院申請的規模及特性提出建議，作

為訪視委員遴聘及審議之依據，並規劃符合實際

需求的制度與合理的收費。

委辦方案的主要變革

為能達成前述目的與理念，未來委辦方案的主

要具體變革整理如下：

●調整認可歷程

過去系所評鑑的方式為先要求系所進行自我評

鑑，系所則通常會邀請外部委員進行自評，再由

高教評鑑中心安排二日的實地訪評。新的委辦方

案不會要求系所一定要先辦理外部評鑑，僅要求

系所依委辦的品保項目與指標先行自我檢視，不

限形式，完成後提交自評報告。

高教評鑑中心收到自評報告後，會先邀請專家

學者進行「書面審查」，書審後擇日至學校進行

「實地訪視」。亦即認可歷程將區分成「自我檢

視」、「書面審查」、「實地訪視」三階段，而

原先二日的實地訪評也會縮短成一日，希望能在

最小的干擾下完成實地訪視。

實地訪視時，一系所以安排三至五位外部訪視

委員為原則，並可視需求彈性調整受訪時間及流

程。在一天的實地訪評行程中，根據品保項目內

涵，實地訪視將採取設施參訪、座（晤）談、資

料檢閱為資料蒐集方法；同時根據品保項目向單

位主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畢業生或業界

代表蒐集資料。訪視最後則規劃較長時間的綜合

座談，希望讓訪視委員與系所成員能有更多專業

對話的機會，以提供較具體與精確的意見與建

議。

●修正認可結果呈現方式

過去系所評鑑的結果採用「通過」、「有條件

通過」、「未通過」三種，考量自願型品保方案

的目的，以及先進國家的經驗，未來委辦將規劃

以「認可效期」取代「認可結果」。高教評鑑中

心會依據訪視委員訪視意見提出「六年」、「三

年」、「重新審查」三種效期：「六年」代表學

校獲得六年的認可效期，惟仍須依訪視意見提出

改善計畫並落實；「三年」則代表學校獲得三年

認可效期，但在效期到期時，系所可提出改善計

畫與執行情形，高教評鑑中心會安排書審，若通

過則給予下一個三年效期；「重新審查」代表未

獲得認可，系所可於隔年重新提出申請，必要時

高教評鑑中心將提供諮詢與協助。三種認可結果

如表一所示。

●改變申請與評鑑對象

過去系所評鑑以班制為單位，單一系所內若有

焦點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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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班制皆必須接受評鑑，並分別給予評鑑結

果。未來申請將以單一系所、學門或學院為對

象，不再細分至班制，認可結果將依系所及學位

學程授予之副學士、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為單

位，通過認可的單位將授予證書，系所內不同學

位會併列於同一張認可證書，並標註受訪班制，

亦於高教評鑑中心網頁及「高教品保結果資訊

網」（Taiwan Quality Institution Directory, TQID）網

站公告結果，以提升系所在國內及國際的聲望與

能見度。

●精簡認可項目與指標

「系所委辦品質保證認可方案」認可項目之設

計，主要依據「落實學習本位，型塑品保文化」

之理念，並參酌國內、外評鑑實務後，結合品質

保證循環圈之計畫、執行、檢核、行動概念，協

助系所檢視在行政經營與發展、教師與教學，以

及學生與學習等面向之作法與成果。目前規劃之

項目共有三大面向，分別是：

1.項目一：系所經營發展與改善

此項目著重在系所自我定位、課程架構、特色

發展，以及行政支援與資源的運作情形。目前規

劃中的指標包括：系所目標、特色與發展規劃；

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系所經營及行政支援；系

所整體經營成效；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等內

容。

2.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此項目著重在系所的教學層面，並重視教師的

教學、學術與服務等表現。目前規劃中的指標包

括：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標、課程與學

生學習需求之關係；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

系統；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及其支持系統，以及

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表現之成效等。

3.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此項目著重在學生學習的歷程與成效，從甄選

學生入學開始到畢業生表現皆必須考量。目前規

劃中的指標包括：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學生課

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學生其他學習及其支持系

統；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及回饋等。

相較於過去，委辦方案的指標更聚焦於系所運

作、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三大項目希望能符合

系所辦學重點，呈現日常運作的情形與成果，同

時減輕其他過多資料準備的負擔。

大學可依自身需求 選擇最適品保方式

系所評鑑的停辦勢必會讓大學謹慎思考於不

辦、自辦或委辦之間，大學與系所應自我檢視辦

理的必要性，選擇最符合需求與最適合的方式來

面對改變。綜觀世界各國高教品保的發展，是否

辦理系所評鑑也因國情差異而存有不同的制度，

不過因高等教育有其公共性與國際認證需求，透

過專業品保機構來協助大學建立品保機制與國際

接軌，似乎也是各國主要採行的方式之一。

高教評鑑中心是為提升國內高等教育品質之目

的而存在，故因應此評鑑政策的改變，基於職責

必須持續提供政策的配套支援以滿足大學需求，

因此提出「系所委辦品質保證認可方案」，希望

給予大學在自我品保上多一項選擇，更重要的是

能在兼具績效表現與專業發展上，提供系所具體

與務實的協助。

認可結果 處理方式

通過─

效期六年
於三年後，提交改善執行報告，並列入下
次申請認可之參考。

通過─

效期三年

1.於一年自我改善期後，提交改善計畫。
2.�於認可有效年限屆滿前提出效期展延申
請，並提交改善執行報告，進行書審，
得視情況進行訪視。

重新審查

1.�申請單位需進行改善與資料重整，一年
後再重新啟動認可程序。
2.�申請單位於同一週期內獲重新再審之認
可結果至多一次。

表一 認可結果及處理方式


